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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4-13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6日、

2014年12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4年第

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

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2014年12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

月2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15:00至2014年12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 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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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洪欣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6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490,557,7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285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5人，代表5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488,340,8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126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216,90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159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4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8,042,2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3.455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

张立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

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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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147,902,7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62％；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

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902,7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62％；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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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6,394,4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63％；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69％；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2、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902,7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62％；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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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3、与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中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902,7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62％；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4、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902,7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62％；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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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5、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902,7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62％；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6、与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三联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2,621,3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63％；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9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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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10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72％；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154％；弃

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74％。 

 

（四）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上海森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8,406,3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14％；

反对 2,151,4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8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151,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8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新疆中泰产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共同向新疆富

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902,7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62％；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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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六）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本公司为下

属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分行申请60,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8,406,3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14％；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

45,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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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488,406,3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14％；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3、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

请 40,000 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8,406,3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14％；

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2％；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0,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219％；反对 2,086,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20％；弃权 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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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一四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

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